
更新日期  102.05.01 

 

臺臺南南市市鹽鹽水水區區公公所所農農業業及及建建設設課課標標準準作作業業程程序序  

農農業業用用地地作作農農業業設設施施容容許許使使用用作作業業  

 

壹、 目的： 

為確保民眾申請案件時承辦人審查時能正確處理，以加速申請案件

處理時效，並減少與民眾之間的紛爭，特訂定本標準作業程序。 

貳、 摘要 

    無。 

參、 相關法令及規定：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肆、 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及份數： 

一、申請書 。 

二、經營計畫書。 

三、最近一個月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能申請網路電子謄

本者，免予檢附；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 

四、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 

五、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屬法人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六、設施配置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七、位置略圖。 

八、其它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九、以上資料均一式三份(一份得為正本，二份得為影本，影本需切

結與正本相符。) 

伍、 內部行政作業用表單、附件： 

略。 

陸、 名詞解釋： 

略。 

柒、 其他： 

略。 

捌、 作業內容：流程圖：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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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南南市市鹽鹽水水區區公公所所農農業業課課標標準準作作業業流流程程圖圖  

農農業業用用地地作作農農業業設設施施容容許許使使用用作作業業流流程程 

 

 

 

7.通知申請人及相

關單位會勘 

現場會勘 

10.核發農

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

使用同意書 

11.結案 

2.繳納規費 

3.書面審核
是否通過 

否 

8.核定或送市府 

或 

5.判定核定機關 

公所辦理 

4.補正資料 

9.退件 
市府辦理 

6.初勘後函送市府 

是 

否 

是 

1.窗口受理 

市府核定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權責單位 

21天 

申請人 

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所農業及建

設課 


